
 

一、住籍不一： 

中輟特殊案例 

(一) 依據強迫入學條例第 15 條，適齡國民隨同家庭遷移戶籍者，由遷入地戶政機關

以副本通知當地強迫入學委員會執行強迫入學或轉學事宜。 

(二) 處理方式： 

1. 學校：發文至學生戶籍地之強迫入學委員會，據以開立行政處分。 

2. 強迫入學委員會：配合學校開立行政處分，倘發現學生實際居住於其他行政區，

可函文請他區強迫入學委員會進行家訪。 

二、家境清寒或變故： 

(一) 依據本局101年11月20日北較特字第1012870066號函說明，經調查評估學生中輟

之「主因」為家庭清寒(含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導致無法穩定就學，可與

社福中心聯繫，提供社會救助，毋需通報強入會進行罰鍰；倘經學校評估該生

雖家境清寒，卻非其中輟之主因，處以罰鍰應可促其穩定就學者，仍得通報強

入會進行罰鍰。 

(二) 處理方式： 

1. 學校：函文強迫入學委員會開立罰鍰書時，檢附罰鍰建議表，讓強迫入學委員會

據以執行。 

2. 強迫入學委員會：依據學校之函文與建議表開立罰鍰處分書，並將家長後續反

應轉知學校，讓學校進行後續處理。 

三、個人或全家失蹤： 

(一) 依據本局101年11月20日北較特字第 1012870066 號函說明，學生屬於「個人失

蹤」，因監護人無法督導該子女就學，罰鍰亦無法達到復學效果，則毋需通報

強入會進行罰鍰，全家失蹤者亦同。 

(二) 處理方式：學校需於中輟通報系統中勾選失蹤，由警政協尋，並定期聯絡該生，

建立追蹤紀錄，一但尋獲該生應即刻進行家訪並啟動復學輔導機制。 

四、孩子生病： 

(一) 依據新北市立國民中小學學生請假及出缺勤管理要點辦理，若需請病假，家長

須持有公立醫療機構之診斷證明，其上須註明清楚休養期限。 

(二) 處理方式：學校發現倘學生請假超過相關期限則不予核假，並記錄其出缺勤， 

啟動中輟通報程序。 

五、管教無力： 

(一) 依據強迫入學條例第 6 條，適齡國民之父母或監護人有督促子女或受監護人入

學之義務，並配合學校實施家庭教育；收容或受託監護適齡國民之機構或個人，

亦同。 

(二) 處理方式： 

1. 學校：除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執行行政處分，應輔導家長，協助其發揮 親職

功能。 

2. 強迫入學委員會：依學校通報開立行政處分。 

(三) 特殊情形：倘孩子對家長施暴或恐嚇，應通報警方及家防中心處理，得不執行

強迫入學。 

六、其他：若確為情況特殊案例又非屬上 5 類之個案類別，強迫入學委員會該如何處理： 

(一) 聯繫學校：針對特殊個案進行溝通討論，找出因應辦法。 

(二) 聯繫教育局：倘與學校討論了仍無法找到輔導策略，或已找到輔導策略，卻因

權屬需請教育局協助發文或請相關單位協助者。 


